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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国内16家上市银行和广东省72家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样本，采用简易计税法、一般计税法（分

为部分抵扣和完全抵扣）、基本免税不抵扣法、现金流量法等四种方法，对我国银行业“营改增”税负变化情况进行测算。测

算结果显示：采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法，并将银行全部收入纳入增值税税基，是比较适合我国银行业发展现状的。为此，首先

应明确对利息支出是否进行核定抵扣，然后继续坚持对中小银行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及设立“营改增”过渡期。

【关键词】银行业；税负；营改增；一般计税法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6）10-0010-6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

银行业“营改增”税负影响研究
——基于 88 家商业银行数据测算

一、引言

目前，我国银行业在交易环节的主要流转税是营业税。

营业税以银行营业额为计税依据，按 5%的税率征收。2008 ~

2013年，我国银行业营业税持续快速增长，由1065.89亿元增

长至 2372.95亿元，年均增长 21.8%，超过金融业营业税年均

增速9.9个百分点。营业税在对财政收入做出贡献的同时，也

存在着一些问题。征收营业税不仅在银行业造成了严重的重

复征税问题，也阻碍了其他行业实施“营改增”的步伐。一方

面，对银行业课征营业税破坏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

作为营业税纳税人，银行无法抵扣购进应税货物和劳务的增

值税进项税额；另一方面，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能从银行取

得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凭证，相应的税款无法计入进项成

本。因此，银行业征收营业税导致的重复征税税负转移到缴

纳增值税的行业企业中。

当前，我国银行业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对银行业实施

“营改增”，有利于完善税制，减少重复征税，实现结构性减

税，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这一角度看，银行业

“营改增”应作为配套经济政策纳入到整个金融体系和市场

的改革当中，银行业“营改增”设计也应成为整个金融税制改

革的重要一环。现阶段，世界各国都倾向于对银行业征收增

值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部分成员国已经对银

行业征收增值税。银行业“营改增”顺应了金融国际化的潮

流，有助于搭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银行业流转税制体系，平

衡国内外银行业的税负，提升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的

竞争力并服务于“走出去”战略。从这个角度看，良好的银行

业“营改增”设计能为银行业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有利条件。

目前，国际上银行业增值税制度主要有3种典型模式：基

本豁免模式、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和零税率模

式。欧盟国家普遍采用基本豁免模式，仅对有限的显性收费

业务征收增值税，对隐性收费业务免征增值税，出口的金融

服务适用零税率。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实行进项税额可

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在较大范围对银行业提供的金融服务

免征增值税，允许银行在一个固定的比例内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实行零税率模式，对隐性收费

和出口金融业务适用零税率，并允许银行对其全部进项税额

进行抵扣；对显性收费业务按普通增值税税率课税。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银行业增值税征收的主要模式是基

本豁免模式，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和零税率模式

是为了克服基本豁免模式的缺陷而探索出的改良模式。近年

来，针对银行业的特殊性，也有学者提出了现金流模式。也就

是对于有明确手续费或佣金的金融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

务），其手续费或佣金收入即为现金流入，由于没有相应的现

金流出，因此现金流入乘以税率即为增值税应纳税额，与其

他计税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以价差形式收费或间接收

费的金融服务（非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按期初的现金流入与

交易结束的现金流出之差乘以税率作为增值税应纳税额。现

金流模式按照征管过程中账务处理的不同主要分为“现金流

基本模式”、“基本税款账户TCA（Tax Cash-Flow Account）

模式”及“集中税费账户模式”。目前，现金流模式尚处于理论

探讨和局部试行阶段。

二、文献综述

（一）我国现行银行业营业税制度存在缺陷

李琛（2010）、魏陆（2011）认为，我国银行业营业税重复

征税问题突出，税负较重，阻碍银行业的创新发展；金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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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没有实行零税率，制约了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熊鹭

（2013）认为，我国银行业营业税存在税率偏高、税基偏大、内

外资银行流转税税负不公、对代垫款项征税有失合理等问

题。省正英（2012）则认为，一些不应该作为营业税税基的项

目被包含其中（如结息时即便是并未实际收到的贷款利息也

计提了应收利息），一些应该列入营业税税基的项目却没有

被涵盖（如商业银行与央行往来收入），造成我国银行业营业

税税基不合理。

（二）国内学者对于银行业流转税改革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要继续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不宜改

征增值税。该观点认为，由于某些行业的特殊性，对这些特殊

行业征收增值税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些特殊行业是增值

税征收的禁区。著名的增值税专家爱伦·泰特在《增值税国际

实践和问题》一书中，将金融服务业列为八种“难以征收增值

税的货物和劳务”之一。因此，韩绍初（2009）认为，对银行业

可以征收金融保险税或金融保险营业税，但不宜征收增值

税。吴金光（2010）认为，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虽然存在重复

征税的问题，但在目前的情况下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立即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该观点认

为，国外不少国家都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它们的长期实践

给我国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而且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弊端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因此，杜莉、张苏予（2007）以及吴金友、

龚晶和荀熳（2014）强调，既然“营改增”已成为增值税改革的

既定方向，我国就应尽快将金融业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第三种观点认为，短期任务是改革现行的营业税体制，

长期任务是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该观点认为，考虑到我国

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的难度大于营业税内部改革，目前可通

过营业税内部调整来降低银行业税负。但当我国银行业发展

和增值税征管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应该对银行业征收增

值税。因此，李予勤（2005）主张在逐步降低金融机构营业税

税率的基础上适时考虑对银行业改征增值税，但要逐步试

点，缓慢推进。熊鹭（2013）认为，目前可通过降低营业税税率

和重新划分营业税税基的手段，减轻银行业营业税负担，逐

步实现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的目标。

（三）银行业增值税计征模式存在争议

1. 关于征税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对银行业采用不同增

值税征收模式，基本适应当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

都显示出各自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周志波、刘

建徽、田婷（2013）认为，基本豁免模式减少了对金融服务价

值的核定环节，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但与金融服务对应的

进项税额无法抵扣，切断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从而导致对

企业重复征税、对个人客户征税不足的问题。与基本豁免模

式相比，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的豁免模式更为合理，在税收

征管实务中也更简便。零税率模式可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重复

课税、降低征管成本，但对于家庭或者向家庭提供免税商品

或服务的企业来说，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之间会因增值税

造成的价格扭曲形成“代替效应”，金融企业则可能采取将显

性服务收入转移至隐性服务收入的方式减少增值税税款。王

雪（2014）指出，实行现金流模式需要构建能准确核算金融机

构现金流入、流出的增值税会计制度TCA模式。在现金流模

式下，增值税计算方法的改变、税率的不断调整给企业带来

资金安排上的不便。企业为持续经营所产生的项目贷款也被

计入税基，从而资金流动性受到严重束缚，企业投资意愿与

能力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因此，关于具体的征税模式，刘天永（2013）建议，借鉴欧

盟国家的基本豁免模式，采取全面课税、区别计税的原则，对

显性服务收入征收增值税，对隐性金融服务按现金流量法核

定征收增值税，对出口金融服务适用零税率。常媛媛（2011）

则建议，借鉴新西兰的零税率模式，对主要金融服务适用零

税率，辅助金融服务按法定税率课税。高峻、郭磊（2014）建

议，借鉴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的部分抵扣进项税额免税模式，

一般应税项目按一般征收方式征收，税率不超过 10%；免税

项目按19%的税率抵扣进项税额。周刚（2013）则认为，我国银

行业应采用现金流模式。因为在“分业经营”的框架下，我国

银行业的金融业务复杂程度没有发达国家银行业那么高，这

在客观上降低了采用现金流模式的难度。同时，目前我国银

行业软硬件环境经过多年升级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降低

了采用现金流模式带来的税务遵从成本。另外，采用现金流

的增值税征收模式，能够解决银行业重复课税问题，提高我

国银行业务的国际竞争力。

2. 关于征税项目。大部分学者赞成对直接收费项目（如

开卡手续费等中间业务）征收增值税，而对银行间接收入项

目（如存贷款利差等）免征增值税，对出口金融服务项目适用

零税率。任小燕（2010）则提出对银行中间业务先予免税，但

李艳（2012）认为应对存贷业务等银行传统金融中介服务征

收增值税。

世界各国银行业增值税征收制度都并非完美，因此，我

国银行业增值税的开征，应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择优

去劣，寻找适合国情的银行业增值税计征办法。

三、银行业“营改增”测算

（一）测算方法选择与数据来源

经过粗略测算，基本豁免法中，即使采用最高档税率，银

行税负都大幅下降，造成国家税收收入大幅减少。若允许进

项税额部分抵扣，国家税收会减少得更多，不利于“营改增”

平稳过渡，故此种情况不宜采用进项税额可部分抵扣法。零

税率法一般适用出口业务，在国内银行业务中占比较小，不

予考虑。

根据增值税基本原理，本文还增加了一般计税法作为参

考，按利息支出是否可抵扣分为部分抵扣和完全抵扣两种。

考虑到《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简称《试点方案》）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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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金融业“营改增”适用简易计税法，本文将简易计税法纳入

基本方法范畴。因此，最终选定基本免税不抵扣法、一般计税

法、现金流量法、简易计税法四种方法，按利息支出是否进行

核定抵扣选择简易计税法、一般计税（部分抵扣）法、一般计

税（完全抵扣）法、基本免税不抵扣法、现金流量法五种方法

进行测算。以国内16家上市银行、广东省72家地方法人银行

类金融机构（包括地市级及以下农村信联社 45家、农村商业

银行14家、村镇银行8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作为样本。上市

银行数据均来自各银行公布的 2013年年报；广东省 72家法

人银行类金融机构数据，来自对其专项调查所取得的年报

数。经过汇总，分别就 16家上市银行、72家广东地方法人银

行各项经营数据形成两类银行汇总数据进行对比（详见表1）。

（二）测算方法与结果

根据88家银行2013年年报数据，分别采取简易计税法、

一般增值税征收（部分抵扣）法、一般增值税征收（完全抵扣）

法、基本免税不抵扣法、现金流量法五种测算方法，假定在没

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企业借款利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测算

“营改增”后样本银行综合税负变化情况，并在保持现行营业

税模式的综合税负与改征增值税后的综合税负相等的情况

下，计算相应的增值税税率（以下简称“均衡税率”）。同时，比

较不同增值税税率情况下“营改增”对上市银行与地方银行

利润的影响异同。

1. 应纳增值税测算。应纳增值税由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

得到，五种应纳增值税的计算方法见表2。

值得注意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由于银行持有的

金融资产原始价值和现值之间的差额而产生的账面浮盈（或

浮亏），本身并不涉及流转环节，因此在测算探讨中不予考

虑。出口金融业务目前规模较小，不影响整体测算结果，且在

年报中无法获得准确数据，暂不考虑此类业务的影响。实物

商品买卖业务已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业务规模较小且在年

报中无法获取准确的数据，测算中也不考虑。金融业“营改

增”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业务均能取得进项税额抵扣发票，

因此，虽然该业务在营业税税目中属免税项目，但在增值税

制中不对其免税；与中央银行往来业务无法取得进项税额抵

扣发票，但因该项数据难以获取，且其数量较小，不足以影响

整体测算结果，因此在测算过程中均不单独考虑。

实际测算中，进项税额数据无法获得。根据笔者对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的调查数据，目前广东省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

机构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占其业务及管理费用的10%左右。随

着“营改增”的不断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能够获取的进项税

票将进一步增加，其占业务及管理费用的比例会进一步上

升。本文取 10%保守比例作假定处理。以上方法没有考虑任

何增值税优惠政策，且均不考虑利率市场化因素。

2. 均衡税率测算。如前文所述，均衡税率是指“营改增”

后，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时使增值税税负与征收营业税时营

业税实际税负相等的增值税税率。根据《试点方案》中确定的

“改革试点行业总体税负不增加或略有下降，基本消除重复

征税”基本原则，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增值税税率的确定最

高不超过其均衡税率。根据表1和表2，假定增值税税率为X，

则第一至第四种测算方法算出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如下

页表3所示。当表3中的增值税税额等于营业税税额时，根据

等式计算得出的增值税税率X则为均衡税率。

项 目

利息收入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投资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汇兑损益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中：营业税

业务及管理费

专用发票额

税前利润

所得税

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家上市银行

39759.53

17997.58

5837.69

380.65

282.64

-90.55

154.35

265.89

1853.22

1680.12

8612.94

861.30

14642.56

3339.61

11302.95

129555.63

120359.04

9196.59

广东省72家
地方法人银行

1342.86

704.85

135.00

16.02

48.23

-10.48

3.45

1.88

57.59

51.83

315.02

31.95

371.83

83.88

287.94

7671.73

6133.47

1538.26

表 1 88家银行基本经营数据汇总 单位：亿元

简易计税方
法

一般计税
（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
（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
抵扣

现金流量法

销项计税方法

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投资损益、汇兑损益、其
他业务收入相加乘以税率，
不开增值税发票

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投资损益、汇兑损益、其
他业务收入相加乘以税率，
开具增值税发票

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
入、投资损益、汇兑损益、其
他业务收入相加乘以税率，
开具增值税发票

除利息收入外的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投资损益、汇兑
损益、其他业务收入相加乘
以税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根据税款账户中税款栏正
数余额加上手续费及佣金
收入业务计算销项税额

进项抵扣方法

不抵扣进项增值税

凭票抵扣进项增值税税
额；利息支出按增值税
税率核定抵扣

凭进项增值税发票抵扣
进项增值税税额

应税项目凭进项增值税
发票可抵扣；免税项目
的进项增值税不可抵
扣，利息支出不抵扣

根据税款账户中税款栏
负数余额加上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计算进项税额

表 2 五种增值税计算方法

□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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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金流量方法中，增值税税额等于表4中的TCA增值

税税款加上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缴纳的增值税。经测算，上市

银行和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应纳增值税分别为 14196.32X（1+

4.82%）+5837.69X和 1798.05（1+4.82%）+135X，当它们分别

等于其营业税税额时，计算出的X即均衡税率。

3. 实际税负测算。本文实际税负的计算参照拉迪提出的

“向后看的测算方法”，用企业实际税负（ETR）指标来测算我

国 16家上市银行、广东省 72家地方法人银行的实际税负变

化情况，并从中分解出由于银行业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税所

承担的税收负担比例。具体计算如下：

其中：ETR为企业实际税负，A为营业税金及附加（或增

值税及附加），B为所得税，C为净利润。ETR1为营业税（或

增值税）的税负比重，ETR2为所得税的税负比重。根据实际

税负计算公式和样本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出上市银行和广东

地方法人银行的实际税负情况，如表5和表6所示。

（三）测算结果分析

1. 均衡税率分析。根据简易计税法计算得到的两类银行

均衡税率接近 3%税率档，若“营改增”后银行业整体税负有

所下降，说明在没有任何优惠措施的条件下，简易计税方法

下税率最高不能超过 3.5%；一般计

税法（部分抵扣）的均衡税率接近

6%；一般计税法（完全抵扣）的均衡

税率接近 11%；在基本免税不抵扣

法下，免税项目进项税额不允许抵

扣，即使采用最高税档17%的税率，

与营业税相比，仍然造成财政税收

收入较大幅度下降，银行业金融机

构税负下降明显，显然不利于我国

银行业“营改增”的平稳过渡；现金

流量法中，16家上市银行的增值税

税率与 72家广东地方法人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增值税均衡税率出现

了较大偏差，上市银行的均衡税率

为 8.39%，而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则

仅为 2.65%，差额高达 5.74 个百分

点（见表7）。经分析，在现金流量法

中，根据现金流量表中存贷款业

务、买卖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等隐

性收入业务的汇总现金流入、流出

差额进行计算，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的存贷比相较于上市银行更低，吸

储的存款没有及时转化为贷款，导

致存款业务现金流入与贷款业务

现金流出差额较大（见表 1）。但本

次测算采用的仅为一年的截面样

本数据，无法动态测算，从而使得

测算的地方金融机构的均衡税率

较低。若按照此方法设立固定的增

简易计税
方法

一般计税
（部分抵扣）

一般计税
（完全抵扣）

基本免税
不抵扣

上市银行
增值税
（亿元）

46300.10X

46300.10X
-861.3

28302.52X
-861.3

6540.57X
-121.67

上市银行
营业税
（亿元）

1680.12

1680.12

1680.12

1680.12

广东地方法人
银行增值税
（亿元）

1531.43X

1531.43X
-31.93

826.58X
-31.93

188.56X
-3.93

广东地方法人
银行营业税
（亿元）

51.83

51.83

51.83

51.83

表 3 银行增值税计算

注：Y为调整系数，本文取2013年上海银行间拆放利率（shibor）一年期月平均利率

加权平均数4.82%。

表 4 2013年样本银行TCA汇总记账情况

现金
流入

现金
流出

系数
调整

合计

16家上市银行

借

109613.73

109613.73X

贷

123810.05

123810.05X

TCA增值税税款

123810.05X

-109613.73X

123810.05XY

-109613.73XY

14196.32X（1+Y）

广东72家法人银行

借

5713.15

5713.15X

贷

7511.2

7511.2X

TCA增值税税款

7511.2X

-5713.15X

7511.2XY

-5713.15 XY

1798.05X（1+Y）

单位：亿元

税率

6%

11%

17%

方 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增值税
（亿元）

2778.01

836.85

1916.71

270.76

1134.50

5093.01

2251.98

4231.71

597.79

2170.41

7871.02

3950.13

7009.72

990.23

3413.51

税额变化
（亿元）

1097.89

-843.27

236.59

-1409.36

-545.62

3412.89

571.86

2551.59

-1082.33

490.29

6190.90

2270.01

5329.60

-689.89

1733.39

税额变
化率%

65.35

-50.19

14.08

-83.88

-32.48

203.13

34.04

151.87

-64.42

29.18

368.48

135.11

317.22

-41.06

103.17

营业
税负%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11.23

增值
税负%

9.69

3.50

7.22

1.20

4.61

14.83

8.23

13.13

2.56

7.99

19.12

12.52

17.95

4.08

11.29

营业税实
际税负%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31.48

增值税实
际税负%

23.84

18.62

21.75

16.68

19.55

28.17

22.60

26.74

17.83

22.40

31.79

26.23

30.80

19.11

25.19

实际税负变
化（百分点）

-7.64

-12.86

-9.73

-14.80

-11.93

-3.31

-8.88

-4.74

-13.65

-9.08

0.31

-5.25

-0.68

-12.37

-6.29

表 5 2013年上市银行分税率分方法税负变化情况

注：X为增值税税率，下同。

ETR= A+B
A+B+C = A

A+B+C + B
A+B+C

=ETR1+ETR2

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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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征税率，则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增值税税负会大幅提

高，并显著高于上市银行增值税税负。

另外，如果采用现金流量法，则对中小银行也较为不利。

在税款计算账户中，存款业务年初贷方余额以及当年贷方新

增额均大于贷款业务年初借方余额和当年借方新增额，存款

业务贷方金额大于贷款业务借方金额，形成存款业务贷方与

贷款业务借方之间的差额。而地方法人银行与上市银行现金

流量表中发放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与客户存款及同业存放

款项净增加额的比率差别较大，经计算，地方法人银行为

40.35%，上市银行为 78.34%，地方法人银行大大低于上市银

行，从而造成地方法人银行的税款计算账户中存贷差额远大

于上市银行，如执行统一的增值税税率，势必造成中小银行

实际税负大于大银行。

2. 银行实际税负分析。测算

结果表明（如表8所示），上市银行

只有在简易计税法下按照 17%税

率测算的实际税负（增值税税负+

所得税税负）与原征收营业税时

的税负相比稍涨 0.31 个百分点，

其余三种方法按照不同税率测算

的实际税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

降。而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在17%税

率档下，按简易计税法计算的增

值税税负较原营业税税负增加了

53.28个百分点，实际税负也上涨

了 41.26 个百分点。此档税率下，

除按基本免税不抵扣法计算的实

际税负下降 4.81 个百分点外，按

其他方法计算的实际税负均出现

大幅上涨，其中，现金流量法下实

际税负大涨 57.17个百分点，简易

计税法下实际税负也上涨了41.26

个百分点。在 11%税率档下，按现

金流量法、简易计税法计算的实

际税负分别上涨 33.13和 23.03个

百分点，按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法与按原营业税计算的实际税负接近。在6%税率档下，按现

金流量法、简易计税法计算的实际税负分别上涨 13.51 和

7.84个百分点，一般计税（部分抵扣）法的实际税负与原营业

税实际税负接近。

四、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1. 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和完全抵扣）优于其他方法。基

本免税不抵扣法对免税项目不进行任何进项抵扣，即使采用

17%最高档税率，仍对我国的税收收入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现

金流量法对银行业“营改增”的改革环境要求较高，且对不同

规模银行的税负影响明显异化，容易造成中小银行税负增

加，不利于中小银行“营改增”税制改革的顺利开展；简易计

税法下，不同规模银行实际税负弹性差异明显，不易平衡，且

没有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因此，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宜采用

增值税一般计税法。

2. 将银行业的全部收入纳入增值税税基更符合我国实

际情况。目前我国银行业收入构成中，大部分为利息收入，如

果对这部分金融中介业务收入免税，将导致国家税收大幅减

少，不利于银行业“营改增”税制改革的平稳过渡。因此，将银

行业所有服务收入都纳入征税范围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这

样能够保证我国银行业税收收入基本平衡和政府财政收入

平稳过渡。且基于对利息支出是否进行抵扣，可以分为部分

税率

3%

6%

11%

17%

方 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增值税
（亿元）

45.94

-7.13

14.01

1.73

57.78

91.89

17.66

59.96

7.38

118.37

168.46

58.99

136.53

16.81

219.35

260.34

108.59

228.41

28.12

340.54

税额变化
（亿元）

-5.89

-58.96

-37.82

-50.10

5.95

40.06

-34.17

8.13

-44.45

66.54

116.63

7.16

84.70

-35.02

167.52

208.51

56.76

176.58

-23.71

288.71

税额变
化率%

-11.36

-113.76

-72.96

-96.67

11.47

77.28

-65.92

15.68

-85.76

128.38

225.02

13.82

163.41

-67.57

323.22

402.30

109.51

340.70

-45.74

557.03

营业
税负%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13.41

增值
税负%

11.77

-1.83

3.59

0.44

14.80

23.54

4.53

15.36

1.89

30.85

43.15

15.11

34.97

4.31

56.19

66.69

27.82

58.51

7.20

87.23

营业税实
际税负%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32.95

增值税实
际税负%

39.55

21.15

25.34

22.90

34.02

40.79

26.06

34.45

24.02

46.45

55.98

34.26

49.64

25.90

66.07

74.20

44.10

67.87

28.14

90.11

实际税负变
化（百分点）

6.60

-11.80

-7.61

-10.04

1.08

7.84

-6.88

1.51

-8.92

13.51

23.03

1.32

16.70

-7.05

33.13

41.26

11.16

34.92

-4.81

57.17

表 6 2013年广东地方法人银行分税率分方法税负变化情况

方 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法（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法（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上市银行测算
均衡税率%

3.63

8.98

5.49

27.55

8.39

广东地方法人
银行测算均衡税率%

3.38

10.13

5.47

29.57

2.65

表 7 五种方法中不同银行类型均衡税率对比

□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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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

6%

11%

17%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简易计税法

一般计税（完全抵扣）

一般计税（部分抵扣）

基本免税不抵扣

现金流量法

上市银行

增值税
税负%

9.69

3.5

7.22

1.2

4.61

14.83

8.23

13.13

2.56

7.99

19.12

12.52

17.95

4.08

11.29

税负变化
（百分点）

-1.54

-7.73

-4.01

-10.03

-6.62

3.6

-3

1.9

-8.67

-3.24

7.89

1.29

6.72

-7.15

0.06

增值税
实际税负%

23.84

18.62

21.75

16.68

19.55

28.17

22.6

26.74

17.83

22.4

31.79

26.23

30.8

19.11

25.19

实际税负变化
（百分点）

-7.64

-12.86

-9.73

-14.8

-11.93

-3.31

-8.88

-4.74

-13.65

-9.08

0.31

-5.25

-0.68

-12.37

-6.29

广东地方法人银行

增值税
税负%

23.54

4.53

15.36

1.89

30.85

43.15

15.11

34.97

4.31

56.19

66.69

27.82

58.51

7.2

87.23

税负变化
（百分点）

10.13

-8.88

1.95

-11.52

17.44

29.74

1.7

21.56

-9.1

42.78

53.28

14.41

45.1

-6.21

73.82

增值税实际
税负%

40.79

26.06

34.45

24.02

46.45

55.98

34.26

49.64

25.9

66.07

74.2

44.1

67.87

28.14

90.11

实际税负变化
（百分点）

7.84

-6.88

1.51

-8.92

13.51

23.03

1.32

16.7

-7.05

33.13

41.26

11.16

34.92

-4.81

57.17

抵扣和完全抵扣两种方法，税率选择更灵活，能够实现银行

业总体税负稍有下降的目标。

3. 地方性中小银行对银行业“营改增”税率变动敏感度

更高。以一般计税（部分抵扣）方法为例，当增值税税率从6%

上调至 11%时，上市银行实际税负从 21.75%上涨到 26.74%，

涨幅为4.99个百分点；广东法人银行实际税负则从34.45%上

涨到49.64%，涨幅高达15.19个百分点。中小银行对税率变动

更敏感，因此要统筹考虑不同规模银行的税负承受能力和对

税率变动敏感度的差异性，分阶段、分规模实施银行业“营改

增”改革。

（二）对策建议

1. 采用一般计税法并明确对利息支出是否进行核定抵

扣。建议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后采取一般计税法征收增值

税。因银行对于在总利息支出中占比较大的个人存款利息支

出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需明确是否对利息支出统

一核定比率进行进项税额抵扣。若确定抵扣，建议统一按

11%的税率对个人利息支出进行核定抵扣。若确定不抵扣个

人利息支出，建议实行增值税税率为6%的一般计税（部分抵

扣）法对银行业征收增值税。

2. 继续给予中小银行适度税收优惠政策。由于中小银行

对“营改增”税率变动敏感度更高，为保证银行业“营改增”平

稳有序进行，应继续坚持对中小银行给予适度税收优惠原

则，并根据增值税的税制特点，继续明确对中小银行的税收

优惠政策。建议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等

农村金融机构及其他中小型银行实行低一档的优惠税率政

策；在改征增值税后，参照现行部分营业税减免税政策，继续

对原享受税收优惠的业务予以免征增值税、实行零税率政策

或者调整为即征即退政策。

3. 设立“营改增”过渡期。“营改增”涉及税制改革，税务

部门需要提前筹划各项准备工作，如研发更新增值税纳税申

报系统、组织增值税知识培训、强化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等。

而在“营改增”过程中，各商业银行在确定收入、计算税额和

纳税申报等方面将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因此，要给予银

行业适度、充分的“营改增”过渡期，确保银行业“营改增”顺

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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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样本银行不同税率下增值税税负和实际税负变化情况

改革探索□


